黄山学院学生报到、注册工作流程

一、注册审核

新生（入学注册）在学校规定的报到时间内持缴费发票向辅导员报到，辅导员进行注册审核。

老生（学年注册）于每学年第一学期规定的时间缴清相关费用。降级、复学的学生应首先办理学籍异动手续，按新入籍班级标准缴纳费用。然后持缴费发票向辅导员报到，辅导员进行注册审核。

注：缴费发票微信搜索“黄山学院财务处”，点击微信缴费，输入个人信息，登录后即可查看缴费电子票（新生财务系统账号为学号，密码为身份证后六位）。

二、注册

辅导员于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后第3周将注册审核后的学生名单（含正常注册、暂缓注册和未注册）报学院教学秘书处，由学院教学秘书对能正常注册的学生进行注册工作，在学生证学籍注册栏加盖注册章。

三、开通学生教学管理系统账户

新生入学完成选课工作后，全体新生在教学管理系统中的账户由教务处予以关闭；老生在报到注册工作完成前在教学管理系统中的账户已由教务处予以关闭。之后学院教学秘书根据辅导员提供的正常注册和暂缓注册的学生名单予以开通账户，否则学生将无法参加正常教学活动（如无法选课、考核成绩无法在教务管理系统登录等）。

四、电子注册

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后第三周，各学院汇总暂缓注册和未注册学生名单报送教务处备案，同时在我校教务管理系统中对已注册学生进行电子注册。

教务处对各学院暂缓注册和未注册学生名单的汇总后，负责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平台上对已注册学生进行电子注册，确认学籍。

五、重要提示

辅导员要密切关注：

1、每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后两周内未履行审批手续而未报到注册学生；第二学期开学后两周内未履行审批手续而未报到学生，要及时启动退学工作程序；

2、因各种原因获批暂缓注册者，辅导员要提醒这些学生到期后必须按上述有关规定按期进行注册，并及时将符合注册条件的学生名单提交院系教学秘书处进行相关注册工作。未履行相关审批手续超期2周的学生视为放弃学籍，作自动退学处理，及时启动退学工作程序。

3、对于暂缓注册的学生在规定期限内通过注册审核的，辅导员要随时上报名单给学院教学秘书，教学秘书即刻注册并报名单到教务处，教务处立即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息网学籍学历信息管理平台上进行电子注册，确认学籍。（即辅导员、学院秘书和教务处学籍管理人员要做到一人一事一办）。

